


洛阳市政府采购项目

非招标采购方式申请及批复表（招标失败）
(县区专用）
	项目基

本情况
	采购单位
	

	
	项目名称
	

	
	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备案编号
	

	
	项目总预算
	万元
	本次涉及（标段）预算
	万元

	
	原采购

方式
	（  ）公开招标     （  ）邀请招标

（  ）竞争性谈判   （  ）竞争性磋商   （  ）询价

	
	公告发

布时间
	20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开标

日期
	20  年  月   日

	
	公告发布媒体（详见公告网页版或截图复印件）
	河南省政府采购网                           （  ）

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  ）
（  ）

（  ）

	招标采购具体情况
	1.招标过程中提交投标文件或者经评审实质性形影招标文件要求的供应商不足3家
（  ）2家    （  ）1家    （  ）无

其他原因（可简要说明）：

	评委对采购文件出具的论证意见
	采购文件通过了基本的强制性规定条款审核,没有不合法不合规条款

（  ）是    （  ）否

评委（签字）：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关于质疑的说明
	证明：

1.招标（采购）文件和招标（采购）过程没有投标供应商质疑（   ）

2.招标（采购）文件和招标（采购）过程有投标供应商质疑，已按规定答复。（见质疑函和答复函复印件）（   ）



	采购单

位意见
	鉴于上述情况，我单位经会商，申请：

采购方式变更为：竞争性谈判

1.重新公告并采购，可以针对不少于两家参与采购活动并符合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的供应商谈判（   ）

2.重新采购，针对参加原采购活动的、经评标委员会评审确认的符合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的两家供应商谈判（   ）

采购单位主管预算

单位意见（公章）：                            采购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区）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部门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四份，采购单位、采购代理机构、县、市财政部门各一份。

说明：采购单位申请变更采购方式的，须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1.在河南省（洛阳市）政府采购网等指定网站发布采购公告的截图复印件

2.《投标供应商代表签到表》

3.评标委员会出具的《采购文件应遵守的基本的强制性规定条款审核表》

4.如果招标（采购）文件和招标（采购）过程有投标供应商质疑，则应有质疑函和答复函复印件

洛阳市政府采购项目

非招标采购方式申请及批复表（招标失败变单一来源）

(县区专用）
	项目基

本情况
	采购单位
	

	
	项目名称
	

	
	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备案编号
	

	
	项目总预算
	万元
	本次涉及（标段）预算
	万元

	
	原采购

方式
	（  ）公开招标     （  ）邀请招标

（  ）竞争性谈判   （  ）竞争性磋商   （  ）询价

	
	公告发

布时间（第一次）
	20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开标

日期
	20  年  月   日

	
	公告发

布时间（第二次）（如有）
	20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开标

日期
	20  年  月   日

	
	公告发布媒体（详见公告网页版或截图复印件）
	河南省政府采购网                           （  ）

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  ）
（  ）

（  ）

	招标采购具体情况
	1.招标过程中提交投标文件或者经评审实质性形影招标文件要求的供应商不足3家
（  ）2家    （  ）1家    （  ）无

2.其他原因（可简要说明）：

	采购项目信息公示意见
	采购项目信息等按照要求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公示并无异议（详见专家论证意见及公示资料）

（  ）是     （  ）否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关于质疑的说明
	证明：

1.招标（采购）文件和招标（采购）过程没有投标供应商质疑（   ）

2.招标（采购）文件和招标（采购）过程有投标供应商质疑，已按规定答复。（见质疑函和答复函复印件）（   ）



	采购单

位意见
	鉴于上述情况，我单位经会商，申请：

采购方式变更为：单一来源

采购单位主管预算

单位意见（公章）：                            采购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区）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四份，采购单位、采购代理机构、县、市财政部门各一份。

说明：采购单位申请变更采购方式的，须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1.在河南省（洛阳市）政府采购网等指定网站发布采购公告的截图复印件

2.《投标供应商代表签到表》

3.评标委员会出具的《采购文件应遵守的基本的强制性规定条款审核表》

4.如果招标（采购）文件和招标（采购）过程有投标供应商质疑，则应有质疑函和答复函复印件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表

(县区专用）
	申请单位
	

	采购项目名称
	

	采购项目预算
	

	拟采购进口产品名称及金额
	

	进口产品类别
	国家鼓励的进口产品（    ）
国家明令限制进口产品（    ）
其他进口产品（    ）

	申请理由：

1.采购需求、进口产品与同类国内产品的技术指标和性能描述、进口产品与同类国内产品的技术指标和性能的优劣对比等。

2.专家论证结果：

3.公示情况及结果：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进口产品所属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县（区）财政部门审批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部门审批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三份，采购单位、采购代理机构、财政部门各一份。

说明：

采购单位申请采购进口产品的，须先和市财政局采购科沟通，初步同意后，方可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采购进口产品的书面报告（原件一份盖公章）

2.《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表》（原件一式三份盖公章）

3.拟邀请的专家名单（原件一份盖公章），从政府采购专家库中选择5名（含）以上相关专业专家，其中必须包括1名法律专家（均为非采购单位人员）。论证专家应为熟悉拟采购进口产品的非本单位人员。

4.《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论证意见》（一人一表复印件）；

5.《论证会签到表》（复印件一份）

6.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征求意见公示（所有公示材料网页版复印件）；

7.公示期间无异议或有异议，异议已解决的证明材料（盖公章）。

洛阳市政府采购项目

非招标方式采购审批表（一般情形）
(县区专用）
	申请单位
	

	采购项目名称
	

	采购项目概况
	

	预算金额
	

	拟申请采用

采购方式
	

	申请理由：

                                                              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预算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县（区）财政部门审批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审批意见（盖章）：


          公章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三份，采购单位、采购代理机构、财政部门各一份。
